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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中卫市审批服务管理局优化营商环境任务清单

序号 任务 具体措施 责任领导 责任科室 完成时限

一
打响“一个”

品牌

深入推进“放管服”改革，建设高效、便民、规范、廉洁的政务服务，着力打

造“卫民办”政务服务品牌，不断优化企业和群众办事体验，进一步提升政务

服务水平。

高秀英 审批服务科 9月 15 日前

二

推进“一枚印

章管数据”改

革

打通部门间数据壁垒，破解材料繁杂难题，启用政务数据查验专用章，构建数

据驱动的政务服务运行管理新机制、新内涵、新渠道，实现政务服务事项办理

材料标准化管理，大幅提升政务服务效能。

万富春
政务服务中

心
9月 15 日前

三
提升“三项”

服务

1.提升代办领办服务能力。健全完善代办（领办）服务机制，全面推行领办代

办“店小二”“保姆式”贴心服务，对市委政府确定的重大项或招商引资项目，

成立代办（领办）专班，为项目提供代办（领办）服务。加强部门协调，凝聚

工作合力，打通项目行政审批过程中的“堵点”，解决“难点”、消除“痛点”，

确保项目顺利落地。

万富春
政务服务中

心
9月 15 日前

2.提升窗口工作人员综合服务能力。 加强窗口工作人员日常管理和政治理论、

业务知识学习。开展业务专题培训和服务礼仪培训，提升窗口人员服务意识、

服务水平和能力。

万富春
政务服务中

心
9月 15 日前

3.提升基层便民服务能力。持续推进基层审批服务便民化改革，将更多的审批

服务事项，下沉乡镇民生服务中心办理，村级代办点，切实为基层减负、增权、

赋能。

高秀英 审批服务科 9月 15 日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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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健全完善“四

个”平台

1.搭建惠企政策兑现服务平台。全面完成惠企政策梳理，优化编制惠企政策清

单及服务指南，在市政务服务大厅设立惠企政策兑现服务窗口，实行“一窗受

理、分流转办、统一反馈”运行模式，建立高效的惠企政策兑现受理、转办、

反馈机制，打通惠企政策从部门到企业的绿色通道，实现由“企业找政策”到

“政策找企业”的转变，推动惠企政策应享尽享、快速兑现。

高秀英 审批服务科 9月 15 日前

四
健全完善“四

个”平台

2.建立中介服务平台。建立完善中介服务体系，不断完善线下中介服务，把中

介机构集中到行政服务中心，在大厅公示中介服务机构名称及联系方式，配合

搭建全区一体化的网上“中介超市”平台，促进中介市场健康发展，为行政审

批创造科学而人性化的政务环境。

万富春
政务服务中

心
9月 15 日前

3.健全智慧政务服务平台。大力推广“我的宁夏”APP 应用，以“云天中卫”

建设为契机，以“智慧政务”建设为抓手，完善“云天中卫”服务专区功能，

进一步方便企业、群众办事。

万富春
政务服务中

心
9月 15 日前

4.完善政务服务监管评价平台。加大“好差评”、“互联网+监管”及网上评价

系统应用，进一步健全完善政务服务考评机制，强化全流程动态精准监督、常

态化监督，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。

万富春 审批监管科 9月 15 日前

五
优化“五个

一”模式

1.优化“一门服务”。强化监督检查，确保事项全部进入政务大厅受理，做到

“应尽必进”，杜绝体外循环，实现“走进一扇门，办成一揽子事”目标。
万富春

政务服务中

心
9月 15 日前

2.优化“一网通办”。坚持系统集成、协同高效，推动政务服务事项、政务服

务系统、政务服务能力向一张网集中。加大各审批部门宁夏行政审批与公共服

务系统应用力度，对网上受理、申报的事项按时办结，对企业和群众网上预约、

咨询和投诉件做到及时回复，确保群众的咨询、办件、诉求件件有回应。

万富春
政务服务中

心
9月 15 日前

3.优化“一窗受理”。在目前“一窗受理”事项的基础上，对市本级事项进行

再次梳理，与业务部门对接，将更多事项纳入大厅“一窗受理”范围。在“一

窗”率先推行“证照免提交”应用服务，积极引导办事群众通过“亮码”方式

办理政务服务事项，提升企业和群众办事便利化水平。

万富春
政务服务中

心
9月 15 日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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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优化“一件事一次办”。建立主管部门牵头、业务部门协同、整体联动、线

上线下融通的新型政务管理服务体系。推进与企业和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

重点领域和办件量较大的高频事项基本实现“一件事一次办”。

万富春
政务服务中

心
9月 15 日前

5.优化“一号服务”。加强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体系建设，逐步破解各类

公共服务热线“号难记、话难通、诉难求、事难办” 问题。立足我市实际，积

极做好与自治区系统融合、数据迁移、平台对接等主要工作，确保“12345”政

务服务热线稳步高效运行。

万富春
政务服务中

心
9月 15 日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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